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 函  
機關地址：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 123 號 

傳真電話：(05)531-2046 

聯 絡 人：課指組 吳添銘助教 

聯絡電話：(05)534-2601 轉 2323 

電子郵件：wutm@yuntech.edu.tw 

受文者：如正、副本單位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19 日 
發文字號：（105）雲科大學字第 011 號 
檔號：ASE 030299 
保存年限：5 年 
附件：如文 

主旨：敬請協助推選校務會議暨各相關會議學生代表，各所博士班及碩士

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初選代表名單，請查照 辦理。 

說明： 

一、依據本校「相關會議學生代表遴選要點」第三條辦理。 

二、相關推選方式及時間務請各班班代表詳閱附件資料說明，敬請各所

協助推選校務、學生事務、教務、總務會議、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及性別平等委員會議初選代表，其推選方式由各系所班自行辦理。 

三、各項會議學生初選代表名單於 5月 13 日（五）前送至課外活動指

導組彙整。 

四、學生相關會議代表選舉會議，於 5 月 25 日（三）上午 10:10 於學

生活動中心表演廳 GA133 舉行。 

五、在職專班（僅在職專班校務會議代表推選，其他會議代表為與研究

所共同推選）時間為 5 月 25 日（三）下午 18:00 於學生活動中心

GA201 教室推選，敬請初選代表屆時準時出席參與推選。 

六、懇請各系所惠予協助輔導推選事宜，並鼓勵同學參與推選關心校務

推動。 

七、相關訊息與資料公告於學務處課指組組首頁/最新消息，敬請參閱。 

 
正本：各班班代（應屆畢業班級除外） 
副本：各院系所辦公室、課外活動指導組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相關會議學生代表遴選要點 
 

84 年 5 月 23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實施 
    86 年 8 月 1 日改名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92 年 6 月 27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5 月 2 日 94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6 月 2 日 97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5 月 17 日 99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11 月 15 日 100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4 月 12 日 100 學年度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12 月 3 日 102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要點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訂定之。 

二、 本校為保障學生權益，增進師生溝通效果與校園和諧，應由學生事務處輔導選舉學

生代表，出列席校務、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院系所務等會議。 

三、 各項會議學生代表產生方式如下（本項學生代表含大學部、進修教育及研究所學

生）： 

(一) 校務會議代表：本項學生代表所占比例人數為校務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推

選若干學生代表，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選舉產生之。 

1. 全校性學生自治團體代表 2 人（由學生會及學生議會之負責人為當然代

表，若自治團體負責人無法產生，由各團體幹部推選代表出席。）。 

2. 各學院系所代表各學院大學部學生代表共推選出代表若干人，由各系系學

會會長、各班班代或經各系學生 25 人以上連署之其他學生推薦校務會議之

初選代表，報送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參加推選，各學院代表原則上

各 1人。 

3. 研究生代表由各研究所所學會、研究所各班班代表或由各班推選適當人選

為校務會議之初選代表，並由初選代表互選或研究生票選產生，研究生代

表原則上 1人。 

4. 學生社團代表，由本校學生社團(不含系學會)負責人推選代表原則上 1人。 

5. 進修教育學生代表原則上 1人，由本校進修教育學生班班代表推選產生。 

6. 若因學生代表推選無法順利產生，名額不足部份，得由課指組輔導學生自

治性團體、系學會或學生社團等相關本校學生團體推選代表為候替補代

表，以維持學生代表人數應符規定。 

7. 前項學生代表在任期未滿前，或因故調整學生代表數，原任之學生代表繼

續行使職權至任期屆滿止，若代表員額有增減時，由次年度選出之代表互

選，以補足增減之名額。 



(二) 教務會議代表 

1. 大學部各班應自現任班代、副班代或學藝股長中推選 1 人為教務會議之初

選代表，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各班初選代表互選 2人為代表。 

2. 研究所每所推選 1 人為教務會議之初選代表，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各所初選

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三) 學生事務會議代表 

1. 全校性學生自治團體代表 2 人（由學生會及學生議會之負責人為當然代

表，若自治團體負責人無法產生，由各團體幹部推選代表出席。）。 

2. 大學部各班應自現任班代、副班代或康樂股長中推選 1 人為學生事務會議

之初選代表，由初選代表互選 2人為代表。 

3. 研究所每所推選 1 人為學生務會議之初選代表，由初選代表互選 2 人為代

表。 

(四) 總務會議代表 

1. 全校性學生自治團體代表 2 人（由宿委會及膳委會之負責人為當然代表，

若自治團體負責人無法產生，由各團體幹部推選代表出席。）。 

2. 大學部各班應自現任班代、副班代或服務股長中推選 1 人為總務會議之初

選代表，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各班初選代表互選 2人為代表。 

3. 研究所每所推選 1 人為總務會議之初選代表，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各所初選

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五) 院、系、所務會議代表推選方式及名額由各院系所自行辦理。 

(六)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 

1. 學生會代表 1人，由學生會幹部推選之。 

2. 大學部（四技）各班應自現任班代或班上同學中推選 1 人為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議之初選代表，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各班初選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3. 研究所各班應自現任班代或班上同學中推選 1 人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

之初選代表，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各班初選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4. 上述代表任一性別不得少於 1名。 

(七) 性別平等委員會議代表 

1. 大學部各班應自現任班代或班上同學中推選 1 人為性別平等委員會議之初

選代表，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各班初選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2. 研究所各班應自現任班代或班上同學中推選 1 人為性別平等委員會議之初

選代表，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各班初選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3. 上述代表任一性別不得少於 1名。 

四、 各項會議學生初選代表除前述相關條款規定外，應具備下列資格： 

(一) 前學期學科成績平均 60 分（研究生成績平均 70 分）、 操行成績乙等以上。 

(二)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五、 各項會議學生代表任期 1學年，得連選連任乙次。 

六、 各項會議學生代表選舉日程及本要點未規定之其他相關事項由學生事務處訂之。 

七、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生代表參與相關會議說明 
 
校務會議代表： 
1.代表學生參與校務會議，每學期至少一次為當然代表，並非

列席，有投票權及提案權 

2.議決學校重大發展決策，中長程計畫，經費稽核案，舉凡學

校重大政策皆屬之 

3.收集學生意見，反應生活.學業.權益諸問題 

 

學生事務會議代表： 
1.參與學校討論宿舍.交通.操行.衛保.學校活動.體育競賽.

法規修定 

2.學校重大活動之參與策劃 

3.學生權益之保障及反應 

 

教務會議代表： 
1.有關選課.註冊.學籍.暑修.延畢系政之參與討論 

2.收集學生意見反映給教務處參考 

3.各項教務章程之建言 

 

總務會議代表： 
1.參與學校用水.用電.營繕.校園景觀規劃案措施之擬定與建

言 

2.各項有關總務措施之建議及法規修訂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及性別平等委員會議代表： 
1. 代表學生參與會議，為當然代表，並非列席，有投票權及提

案權。 

2. 學生權益之保障及反應 
 



學生相關會議代表推選產生方法彙整 
會

議

類

型 

學生相關會議代表推選產生方法 

經由推選產生學生代表的方式 
當然代表 產生初選代表方式 

(5 月 13 日前由各系所班自行推選) 

經初選代表互推選 
(參加 5月 25 日代表推選會議) 

校

務

會

議 

大學部 

1.學生會會長 

2.學生議會議長

1.各系系學會會長、各班班代 

2.經各系學生 25 人以上連署之初選

代表 

推選工程學院、管理學院，設計學院及人

文科學學院代表各 1 人，共推選出代表 4

人。（備取各 1人） 

學生社團(不含系學會)負責人 學生社團代表推選代表 1人 

研究所 
1.各研究所所學會、研究所各班班代

表 

2.各班推選適當人選為初選代表 

初選代表互選或研究生票選產生，研究生

代表 1人。 

進修教育 
碩士在職專班班代表推選產生 進修教育學生代表 1人 

教

務

會

議 

大學部 

無 

各班班代、副班代或學藝股長中推選

1人為初選代表 
全校初選代表互選 2人為代表 

研究所 
每所推選 1人為初選代表 全校研究所初選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大學部 

1.學生會會長 

2.學生議會議長

各班班代、副班代或康樂股長中推選

1人為初選代表 
全校初選代表互選 2人為代表 

研究所 

每所推選 1人為初選代表 全校研究所初選代表互選 2人為代表 

總

務

會

議 

大學部 

1.宿委會主委 

2.膳委會主委 

各班班代、副班代或服務股長中推選

1人為初選代表 
全校初選代表互選 2人為代表 

研究所 

每所推選 1人為初選代表 全校研究所初選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學

生

申

訴

評

議

委

員

會 

大學部 

1.學生會代表 

 

※任一性別不

得少於 1名 

各班班代或班上同學中推選 1 人為

初選代表 

全校大學部(四技)初選代表 

互選 1人為代表 

研究所 

研究所每班推選 1人為初選代表 全校研究所初選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性

別

平

等

委

員

會

議 

大學部 

※任一性別不

得少於 1名 

各班班代或班上同學中推選 1 人為

初選代表 
全校初選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研究所 

研究所每班推選 1人為初選代表 全校研究所初選代表互選 1人為代表 



 

學生相關會議代表推選流程 

                            初選代表 →參加初選代表會議(互推選) → 產生學生相關會議代表 
 

初選代表產生 

 

參 

加 

初 

選 

代 

表 

會 

議 

各項會議代表產生(5 月 25 日會議) 

1.當然初選代表 校務會議 當然代表：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 

各院系所代表： 

工程學院、管理學院、設計學院 

及人文科學學院各 1人(備取各 1人) 

學生社團代表 1人(備取 1人) 

研究生代表 1人(備取 1人) 

進修教育學生 1人 

校務會議 

 

 

1.各系系學會、研究所學會會長 

2.各班班代(含研究所) 

3.學生社團負責人(不含系學會) 

4.碩士在職專班班代表 

 

2.經由各班推選(薦)產生代表(請各班於 5月 13 日前完成) 

校務會議 

 

1.各系學生 25 人以上連署推薦 

2.研究所各班推選適當人選 

教務會議 

 

1.各班班代、副班代或學藝股長推選 1人 

2.研究所每所推選 1人 

教務會議 推選會議推選出 3人(大學部 2人、研究所 1人) 

學生事務會議 1.各班班代、副班代或康樂股長推選 1人 

2.研究所每所推選 1人 

學生事務會議表當然代表：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 

推選會議推選出之 3人(大學部 2人、研究所 2人) 

總務會議 1.各班班代、副班代或服務股長推選 1人 

2.研究所每所推選 1人 

總務會議 當然代表：宿委會主委、膳委會主委 

推選會議推選出之 3人(大學部 2人、研究所 1人) 

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 

1.各班班代或班上同學中推選 1人 

2.研究所每班推選 1人 

 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 

學生會代表 1人(學生會幹部推選) 

推選會議推選出之 2人：(任一性別不得少於 1名) 

大學部 1人 、研究所 1人 

性別平等委員
會議 

1.各班班代或班上同學中推選 1人 

2.研究所每班推選 1人 

 性別平等委員
會議 

推選會議推選出之 2人：(任一性別不得少於 1名) 

大學部 1人、研究所 1人 



 
各項代表推選會議時間 
會議類型 推選代表 會議時間 參加人員(初選代表) 備註 

校務會議代表 

研究生代表各 1人 

5 月 25 日 
上午 10:00~11:00 
學生活動中心 
表演廳 GA133 

所學會會長、研究所班代、或各班推
選人員參加 

研究所初選代表 
共同辦理 

教務會議代表 研究所每所推選 1人參加 

學生事務會議代表 研究所每所推選 1人參加 

總務會議代表 研究所每所推選 1人參加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研究所每班推選 1人參加 

性別平等委員會議 研究所每班推選 1人參加 

校務會議代表 各院系所代表 3人 

（工程、管理、 

設計及人文各 1） 

5 月 25 日 
上午 11:00~12:00 
學生活動中心 
表演廳 GA133 

1.各系系學會、各班班代參加 

2.各系學生25人以上連署之推薦代表

參加(自行推薦) 

大學部初選代表 
共同辦理 

教務會議代表 學生代表各 2人 各班班代、副班代或學藝股長推選 1
人參加或自由推選 

學生事務會議代表 各班班代、副班代或康樂股長推選 1
人參加或自由推選 

總務會議代表 各班班代、副班代或服務股長推選 1
人參加或自由推選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學生代表 1人 現任班代或班上同學中推選 1人 

性別平等委員會議 學生代表 1人 現任班代或班上同學中推選 1人 

校務會議代表 學生社團代表 1人  各社團負責人(系所學會會長除外) 
或併期末社團聯席會議舉行 

 

校務會議代表 進修教育學生代表 1人 5月25日18:00~18:30
學生活動中心 
GA201 教室 

碩士在職專班班代表參加 
※（其他會議代表推選為參加 5月 25

日上午 11:00~12:00 一起推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初選代表名單 

姓名  學號  

系級 學院            系（所）           年制          年級

電話 
住宿電話  

行動電話  

E-mail  

初選代表 
產生方式 

1. 當然初選代表（□系所學會會長、□班代表） 

2. 推選產生得票數       票(請附連署名單) 

經歷 
(參與社團或 
曾擔任幹部) 

 

對於擔任 
初選代表 
之期望與抱負 

 

班級導師簽章  系所主任簽章  

備註  

 
 

審核  

本表請於 5 月 13 日前送回課指組（承辦人：吳助教 校內分機：2323）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學生代表初選代表名單 

 

教務會議學生代表初選代表名單(1)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女 □男 

聯絡電
話 

行動  住宿  

E-mail  

初選代表 
產生方式 

一、班上推選產生：得票數        票 

二、初選代表： 
目前擔任職務：□班代□副班代□學藝股長 

經歷 
(參與社團或 
曾擔任幹部) 

 

 
 

學生事務會議學生代表初選代表名單(2)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女 □男 

聯絡電
話 

行動  住宿  

E-mail  

初選代表 
產生方式 

一、班上推選產生：得票數        票 

二、初選代表： 
目前擔任職務：□班代□副班代□康樂股長 

經歷 
(參與社團或 
曾擔任幹部)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學生代表初選代表名單 
 

總務會議學生代表初選代表名單(3)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女 □男 

聯絡電
話 

行動  住宿  

E-mail  

初選代表 
產生方式 

一、班上推選產生：得票數        票 

二、初選代表： 
目前擔任職務：□班代□副班代□服務股長 

經歷 
(參與社團或 
曾擔任幹部)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代表初選代表名單(4)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女 □男 

聯絡電
話 

行動  住宿  

E-mail  

初選代表 
產生方式 

一、班上推選產生：得票數        票 

二、初選代表：目前擔任職務：□班代 

經歷 
(參與社團或 
曾擔任幹部)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學生代表初選代表名單 
 

性別平等委員會議學生代表初選代表名單(5)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女 □男 

聯絡電
話 

行動  住宿  

E-mail  

初選代表 
產生方式 

一、班上推選產生：得票數        票 

二、初選代表：目前擔任職務：□班代 

經歷 
(參與社團或 
曾擔任幹部) 

 

 

※各項會議學生初選代表除前述相關條款規定外，應具備下列資格： 
一、 前學期學科成績平均 60 分（研究生成績平均 70 分）、 操行成

績乙等以上。 

二、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班級導師簽章：                   系所主任簽章： 
 

 
 
 
 

 
 
 

※本表請於 5月 13 日前送回課指組（承辦人：吳助教 校內分機：2323） 

 

 


